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保險簡上字第1號

上  訴  人  何定軒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王莉淇  

被  上訴人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蔡鎮球  

訴訟代理人  鄭如妙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7月15

日本院員林簡易庭113年度員保險簡字第1號第一審判決 提起上

訴，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

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

款定有明文，上開規定於簡易事件第二審訴訟程序亦有準

用。經查：上訴人原上訴聲明：原判決廢棄；被上訴人應給

付上訴人新臺幣（下同）199,647元，及自民國112年3月7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12％計算之利息（見二審卷㈠第88

頁）。嗣迭經變更，最終聲明為：原判決廢棄；被上訴人應

給付上訴人142,091元，及自112年3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見二審卷㈡第391頁）。經核上訴

人前開變更，合於首揭規定，先予說明。

二、上訴人主張略以：

　㈠上訴人於111年2月27日16時40分許，乘坐訴外人郭家豪（下

稱姓名）騎乘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甲

機車），行經彰化縣○○鎮○○巷00號時，與訴外人陳致成

（下稱姓名）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車輛（下稱乙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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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發生碰撞，造成上訴人受有右側髖部脫臼、左側足部第

三、第四及第五蹠骨骨折、門牙斷裂、下巴擦傷、左膝擦

傷、手部擦傷等傷害（下稱系爭傷害，上開車禍事故下稱系

爭事故）。郭家豪、陳致成屬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條款第18條

規定共同肇事責任人，就系爭事故郭家豪應負70％肇事責

任、陳致成應負30％肇事責任。

　㈡上訴人分別於112年1月4日、112年2月17日與陳致成、郭家

豪依肇事責任比例成立調解，上訴人前向乙汽車之強制險之

承保人即南山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南山產險）請求

強制險醫療費用給付，然該部分保險給付僅屬陳致成應負擔

之30％肇事責任範圍，上訴人仍得就醫療費用給付保險金，

依郭家豪應負擔之70％肇事責任範圍，向甲機車之強制險保

險人即被上訴人請求給付。上訴人經核算結果，已支出下列

費用：①醫療費用132,230元、②看護費36,000元、③交通

費9,605元、④膳食費1,080元、⑤醫療器材費20,000元，於

二審就影印、訴訟費用等均不再請求，再就醫療費用為核

算，最終請求下列費用：①醫療費用132,080元、②膳食費

用1,080元、③醫療材費用20,000元、④接送費用9,605元、

⑤看護費用36,000元，以郭家豪應負擔肇事責任70％計算，

請求金額為142,091元等語。爰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相關

規定、被上訴人承保之保險契約（下稱保險契約）為本件請

求，並於一審聲明：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99,647元，及

自112年3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2％計算之利

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上訴人抗辯略以：

　  郭家豪、陳致成為共同肇事人，甲機車、乙汽車之強制險分

別由被上訴人、南山產險所承保，故被上訴人依法與南山產

險為連帶責任，並無分別依肇事責任比例給付醫療費用給付

保險金之理；且醫療費用給付項目需依給付標準第2條規

定，且有給付金額上限，並非上訴人所有醫療費用支出均應

給付；再就系爭事故所得申請之醫療費用給付項目，因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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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已與陳致成達成和解，並約定和解金額已包括醫療費用，

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31條規定，上訴人已不得對被上訴

人再為請求等語。

四、原審斟酌兩造之攻擊、防禦方法後，判決：上訴人之訴及假

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原判

決廢棄；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42,091元，及自112年3月1

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

答辯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五、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上訴人於111年2月27日16時40分許，乘坐郭家豪騎乘之甲機

車發生系爭事故，造成上訴人受有系爭傷害。

　㈡系爭事故由郭家豪、陳致成負肇事責任。

　㈢上訴人關於系爭事故於112年度彰司交附民移調字第1號損害

賠償事件，在112年1月4日與陳致成成立調解，調解內容為

如下：「一、相對人（即陳致成）願給付聲請人（即上訴

人）新台幣（下同）參拾陸萬元。上開金額包括強制汽車責

任保險法規定之醫療給付，但不包含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規

定之失能給付。給付方式：當場給付陸萬元，並經聲請人代

理人點收無訛。餘額參拾萬元，於民國112年3月3日前給付

完畢。並同意匯入聲請人所指定之合作金庫銀行彰營分

行...（略）帳戶中。二、相對人同意自行負擔車輛損失

（即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三、兩造本件其餘民

事請求權均拋棄，並互不追討對造相關刑事責任...

（略）」。

　㈣上訴人關於系爭事故於112年度彰司交附民移調字第5號損害

賠償事件，在112年2月17日與郭家豪成立調解，調解內容為

如下：「一、相對人（即郭家豪）願給付聲請人（即上訴

人）新台幣（下同）貳拾伍萬元。上開金額不包括強制汽車

責任保險法規定之給付，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規定之各項給

付則由聲請人另行請求。給付方式：於112年2月18日前給付

伍萬元，餘額貳拾萬元自112年3月起按月於每月8日前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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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仟元整至清償完畢止。上開金額如一期遲誤給付，視為全

部到期。並同意匯入聲請人所指定之合作金庫銀行彰營分

行...（略）帳戶中。二、相對人同意自行負擔體傷及車輛

損失（即車牌號碼000-0000）。三、聲請人其餘民事請求權

均拋棄，並不追究相對人相關刑事責任...（略）」。

　㈤被上訴人承保郭家豪騎乘之甲機車之強制責任保險，南山產

險承保陳致成駕駛之乙汽車之強制責任保險。

　㈥上訴人有向南山產險申請保險理賠360,000元，經南山產險

於112年2月13日給付強制險理賠金76,981元（包含：病房費

用：9,000元、膳食費用：1,080元、輔助器材費用：2萬

元、醫療費用、診斷證明書費用：8,801元、接送費用2,100

元、看護費用：36,000元，共計76,981元）、第三人責任險

理賠金223,019元至上訴人指定帳戶。

　㈦被上訴人有因系爭事故分擔強制保險理賠金53,886元。

　㈧上訴人有於112年2月24日向被上訴人申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

給付，經被上訴人拒絕給付。

　㈨上訴人因系爭事故，於111年2月27日至111年6月7日向秀傳

醫院支出醫療費用等共219,976元。

六、爭點：

　　上訴人依強制汽車保險法相關規定、保險契約，請求被上訴

人給付①醫療費用132,080元、②看護費用36,000元、③交

通費用9,605元、④膳食費用1,080元、⑤醫療器材費用20,0

00元，上開費用合計之70％，有無理由？

七、本院之判斷：

　㈠上開不爭執事項㈠至㈨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二審卷㈠第90-9

2頁、卷㈡第392-394頁），且有彰化縣警察局鹿港分局函覆

系爭事故資料、本院調解筆錄、南山產險理賠明細通知、南

山產險112年12月11日南山（理）字第112308號函暨相關資

料、114年4月14日南山（理）字第114044號函、國泰產險強

制車險賠案簽結內容表、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秀傳紀念醫院收

據證明可參（一審卷㈠第203-228、17-18、187-188、1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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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229-243、355-359、91頁，二審卷㈠第385-387頁），

並經本院調取112年度彰司交附民移調字第1、5號調解卷宗

核閱無誤，首堪認定為真實。

　㈡按保險人於被保險汽車發生汽車交通事故時，依本法規定對

請求權人負保險給付之責；本保險之給付項目如下：一、傷

害醫療費用給付。二、失能給付。三、死亡給付；前項給付

項目之等級、金額及審核等事項之標準，由主管機關會同中

央交通主管機關視社會及經濟實際情況定之，強制汽車責任

保險法第25條第1項、第27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上

開醫療費用係指急救費用、診療費用【包含病房費差額、掛

號費、診斷證明書費、膳食費、自行負擔之義肢器材及裝置

費、義齒或義眼器材及裝置費用，及其他經醫師認為治療上

必要之醫療材料（含輔助器材費用）】、接送費用、看護費

用，其中診療費用，其限額如下：自行負擔之病房差額費

用：每日以1,500元為限，膳食費：每日以180元為限，義齒

器材及裝置費：每缺損一齒以1萬元為限，合計以5萬元為

限，非全民健康保險法所規定給付範圍之醫療材料（含輔助

器材費用）及非具積極治療性之裝具：以2萬元為限，接送

費用以2萬元為限，看護費用：每日以1,200元為限，不得逾

30日，給付標準第2條第2、3項亦可參照。次按被保險汽車

發生汽車交通事故，被保險人已為一部之賠償者，保險人僅

於本法規定之保險金額扣除該賠償金額之餘額範圍內，負給

付責任。但請求權人與被保險人約定不得扣除者，從其約

定，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3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另數人負

同一債務，明示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為連帶

債務；因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為清償、代物清償、提存、抵

銷或混同而債務消滅者，他債務人亦同免其責任，民法第27

2條第1項、第274條亦有明文。

　㈢經查：

　⒈上訴人執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條款第18條規定，主張其得依陳

致成、郭家豪各肇事責任比例即30％、70％，向各保險人請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五頁



求醫療費用給付等語。然參以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條款第18條

已明文「事故汽車全部為被保險汽車者，請求權人得請求各

應負給付義務之保險公司連帶為保險給付。」等語（一審卷

㈠第59頁），且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36條亦有相同規定。

自上開法文，可認甲機車、乙汽車之各保險人就系爭事故，

應負連帶給付保險金責任，並無依被保險人肇事責任比例分

別計算後，再行給付保險金之可能，上訴人對於上開條款解

釋，容有誤解。且證人陳錫澄於一審證稱：伊為系爭事故之

調解委員，強制險都是一次請求全部，原則上不會分開請

求，依其調解經驗，並無區分不同保險人依比例申請強制險

的等語（一審卷㈡第260-261頁）；證人林坤蓬具結證稱：

伊為南山產險員工，有陪同陳致成到庭調解，當時調解條件

就是包含強制險可申請之醫療費用，南山產險只會找與系爭

事故相關的保險人分攤，上訴人於調解時也沒有談到強制險

要依比例申請，且依現行法是不可能向各保險人依肇事比例

申請，和解金額36萬元已經給付完畢等語（一審卷㈡第321-

324頁）。堪認上訴人與陳致成成立調解時，亦無表明調解

金額僅限於30％之強制險醫療給付。是上訴人主張其得依肇

事比例分別向各被保險人之保險人申請強制險醫療給付，顯

有誤解。

　⒉參上訴人與陳致成成立調解時，約定「相對人（即陳致成）

願給付聲請人（即上訴人）新台幣（下同）參拾陸萬元。上

開金額包括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規定之醫療給付，但不包含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規定之失能給付。」等語；又上訴人已

自陳致成取得6萬元，並經南山產險撥付30萬元乙節，有前

開調解筆錄、南山產險理賠服務部112年12月11日南山

（理）字第112308號函可參（一審卷㈠第229-243頁）。堪

認上訴人得請求之強制險醫療費用給付（即強制汽車責任保

險法第27條第1項第1款所定給付）已經清償完畢，上開清償

結果，依民法第274條規定，對於被上訴人之被保險人郭家

豪亦生清償效果。則因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保險人所給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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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金，係被保險人繳交保費所生，性質上屬於被保險人賠

償責任之承擔或轉嫁，上開強制險醫療費用給付既已清償完

畢，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31條第1項規定，上訴人就強

制險醫療費用給付項目，不問是否已經向南山產險申請，均

不得再向其他債務人（即郭家豪）之保險人請求給付。至於

上訴人、郭家豪調解筆錄約定「上開金額不包括強制汽車責

任保險法規定之給付，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規定之各項給付

則由聲請人另行請求」等語，僅表明郭家豪所為給付未包含

強制險醫療費用給付，惟上訴人是否能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

法、保險契約再向保險人請求強制險醫療費用給付，仍應回

歸上開條文規定，故前揭調解筆錄約定內容亦無礙於上開認

定結果。

　㈣據此，上訴人請求甲機車之保險人即被上訴人復為強制險醫

療費用給付（含①醫療費用132,080元、②膳食費用1,080

元、③醫療材費用20,000元、④接送費用9,605元、⑤看護

費用36,000元，並以70％計算），已乏依據。

八、綜上所述，上訴人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相關規定、保險契

約，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42,091元及自112年3月15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

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

判決不當，求為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及證據調查，經本院

審酌後，均與本案之判斷不生影響，爰毋庸一一審酌論列。

另言詞辯論終結後所提書狀，本院依法不得審酌，併予說

明。

十、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

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楊國精

　　　　　　　　　　　　　　　　　　　法　官　李莉玲

　　　　　　　　　　　　　　　　　　　法　官　劉玉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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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康綠株

　　　

　　　

　　　

　　　

01

02

03

04

第八頁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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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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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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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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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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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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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family: "Free 3 of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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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保險簡上字第1號
上  訴  人  何定軒  


訴訟代理人  王莉淇  
被  上訴人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鎮球  
訴訟代理人  鄭如妙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7月15日本院員林簡易庭113年度員保險簡字第1號第一審判決 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上開規定於簡易事件第二審訴訟程序亦有準用。經查：上訴人原上訴聲明：原判決廢棄；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下同）199,647元，及自民國112年3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12％計算之利息（見二審卷㈠第88頁）。嗣迭經變更，最終聲明為：原判決廢棄；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42,091元，及自112年3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見二審卷㈡第391頁）。經核上訴人前開變更，合於首揭規定，先予說明。
二、上訴人主張略以：
　㈠上訴人於111年2月27日16時40分許，乘坐訴外人郭家豪（下稱姓名）騎乘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甲機車），行經彰化縣○○鎮○○巷00號時，與訴外人陳致成（下稱姓名）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車輛（下稱乙汽車）發生碰撞，造成上訴人受有右側髖部脫臼、左側足部第三、第四及第五蹠骨骨折、門牙斷裂、下巴擦傷、左膝擦傷、手部擦傷等傷害（下稱系爭傷害，上開車禍事故下稱系爭事故）。郭家豪、陳致成屬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條款第18條規定共同肇事責任人，就系爭事故郭家豪應負70％肇事責任、陳致成應負30％肇事責任。
　㈡上訴人分別於112年1月4日、112年2月17日與陳致成、郭家豪依肇事責任比例成立調解，上訴人前向乙汽車之強制險之承保人即南山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南山產險）請求強制險醫療費用給付，然該部分保險給付僅屬陳致成應負擔之30％肇事責任範圍，上訴人仍得就醫療費用給付保險金，依郭家豪應負擔之70％肇事責任範圍，向甲機車之強制險保險人即被上訴人請求給付。上訴人經核算結果，已支出下列費用：①醫療費用132,230元、②看護費36,000元、③交通費9,605元、④膳食費1,080元、⑤醫療器材費20,000元，於二審就影印、訴訟費用等均不再請求，再就醫療費用為核算，最終請求下列費用：①醫療費用132,080元、②膳食費用1,080元、③醫療材費用20,000元、④接送費用9,605元、⑤看護費用36,000元，以郭家豪應負擔肇事責任70％計算，請求金額為142,091元等語。爰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相關規定、被上訴人承保之保險契約（下稱保險契約）為本件請求，並於一審聲明：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99,647元，及自112年3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2％計算之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上訴人抗辯略以：
　  郭家豪、陳致成為共同肇事人，甲機車、乙汽車之強制險分別由被上訴人、南山產險所承保，故被上訴人依法與南山產險為連帶責任，並無分別依肇事責任比例給付醫療費用給付保險金之理；且醫療費用給付項目需依給付標準第2條規定，且有給付金額上限，並非上訴人所有醫療費用支出均應給付；再就系爭事故所得申請之醫療費用給付項目，因上訴人已與陳致成達成和解，並約定和解金額已包括醫療費用，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31條規定，上訴人已不得對被上訴人再為請求等語。
四、原審斟酌兩造之攻擊、防禦方法後，判決：上訴人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原判決廢棄；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42,091元，及自112年3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答辯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五、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上訴人於111年2月27日16時40分許，乘坐郭家豪騎乘之甲機車發生系爭事故，造成上訴人受有系爭傷害。
　㈡系爭事故由郭家豪、陳致成負肇事責任。
　㈢上訴人關於系爭事故於112年度彰司交附民移調字第1號損害賠償事件，在112年1月4日與陳致成成立調解，調解內容為如下：「一、相對人（即陳致成）願給付聲請人（即上訴人）新台幣（下同）參拾陸萬元。上開金額包括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規定之醫療給付，但不包含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規定之失能給付。給付方式：當場給付陸萬元，並經聲請人代理人點收無訛。餘額參拾萬元，於民國112年3月3日前給付完畢。並同意匯入聲請人所指定之合作金庫銀行彰營分行...（略）帳戶中。二、相對人同意自行負擔車輛損失（即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三、兩造本件其餘民事請求權均拋棄，並互不追討對造相關刑事責任...（略）」。
　㈣上訴人關於系爭事故於112年度彰司交附民移調字第5號損害賠償事件，在112年2月17日與郭家豪成立調解，調解內容為如下：「一、相對人（即郭家豪）願給付聲請人（即上訴人）新台幣（下同）貳拾伍萬元。上開金額不包括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規定之給付，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規定之各項給付則由聲請人另行請求。給付方式：於112年2月18日前給付伍萬元，餘額貳拾萬元自112年3月起按月於每月8日前給付伍仟元整至清償完畢止。上開金額如一期遲誤給付，視為全部到期。並同意匯入聲請人所指定之合作金庫銀行彰營分行...（略）帳戶中。二、相對人同意自行負擔體傷及車輛損失（即車牌號碼000-0000）。三、聲請人其餘民事請求權均拋棄，並不追究相對人相關刑事責任...（略）」。
　㈤被上訴人承保郭家豪騎乘之甲機車之強制責任保險，南山產險承保陳致成駕駛之乙汽車之強制責任保險。
　㈥上訴人有向南山產險申請保險理賠360,000元，經南山產險於112年2月13日給付強制險理賠金76,981元（包含：病房費用：9,000元、膳食費用：1,080元、輔助器材費用：2萬元、醫療費用、診斷證明書費用：8,801元、接送費用2,100元、看護費用：36,000元，共計76,981元）、第三人責任險理賠金223,019元至上訴人指定帳戶。
　㈦被上訴人有因系爭事故分擔強制保險理賠金53,886元。
　㈧上訴人有於112年2月24日向被上訴人申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給付，經被上訴人拒絕給付。
　㈨上訴人因系爭事故，於111年2月27日至111年6月7日向秀傳醫院支出醫療費用等共219,976元。
六、爭點：
　　上訴人依強制汽車保險法相關規定、保險契約，請求被上訴人給付①醫療費用132,080元、②看護費用36,000元、③交通費用9,605元、④膳食費用1,080元、⑤醫療器材費用20,000元，上開費用合計之70％，有無理由？
七、本院之判斷：
　㈠上開不爭執事項㈠至㈨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二審卷㈠第90-92頁、卷㈡第392-394頁），且有彰化縣警察局鹿港分局函覆系爭事故資料、本院調解筆錄、南山產險理賠明細通知、南山產險112年12月11日南山（理）字第112308號函暨相關資料、114年4月14日南山（理）字第114044號函、國泰產險強制車險賠案簽結內容表、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秀傳紀念醫院收據證明可參（一審卷㈠第203-228、17-18、187-188、183-185、229-243、355-359、91頁，二審卷㈠第385-387頁），並經本院調取112年度彰司交附民移調字第1、5號調解卷宗核閱無誤，首堪認定為真實。
　㈡按保險人於被保險汽車發生汽車交通事故時，依本法規定對請求權人負保險給付之責；本保險之給付項目如下：一、傷害醫療費用給付。二、失能給付。三、死亡給付；前項給付項目之等級、金額及審核等事項之標準，由主管機關會同中央交通主管機關視社會及經濟實際情況定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25條第1項、第27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上開醫療費用係指急救費用、診療費用【包含病房費差額、掛號費、診斷證明書費、膳食費、自行負擔之義肢器材及裝置費、義齒或義眼器材及裝置費用，及其他經醫師認為治療上必要之醫療材料（含輔助器材費用）】、接送費用、看護費用，其中診療費用，其限額如下：自行負擔之病房差額費用：每日以1,500元為限，膳食費：每日以180元為限，義齒器材及裝置費：每缺損一齒以1萬元為限，合計以5萬元為限，非全民健康保險法所規定給付範圍之醫療材料（含輔助器材費用）及非具積極治療性之裝具：以2萬元為限，接送費用以2萬元為限，看護費用：每日以1,200元為限，不得逾30日，給付標準第2條第2、3項亦可參照。次按被保險汽車發生汽車交通事故，被保險人已為一部之賠償者，保險人僅於本法規定之保險金額扣除該賠償金額之餘額範圍內，負給付責任。但請求權人與被保險人約定不得扣除者，從其約定，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3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另數人負同一債務，明示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為連帶債務；因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為清償、代物清償、提存、抵銷或混同而債務消滅者，他債務人亦同免其責任，民法第272條第1項、第274條亦有明文。
　㈢經查：
　⒈上訴人執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條款第18條規定，主張其得依陳致成、郭家豪各肇事責任比例即30％、70％，向各保險人請求醫療費用給付等語。然參以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條款第18條已明文「事故汽車全部為被保險汽車者，請求權人得請求各應負給付義務之保險公司連帶為保險給付。」等語（一審卷㈠第59頁），且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36條亦有相同規定。自上開法文，可認甲機車、乙汽車之各保險人就系爭事故，應負連帶給付保險金責任，並無依被保險人肇事責任比例分別計算後，再行給付保險金之可能，上訴人對於上開條款解釋，容有誤解。且證人陳錫澄於一審證稱：伊為系爭事故之調解委員，強制險都是一次請求全部，原則上不會分開請求，依其調解經驗，並無區分不同保險人依比例申請強制險的等語（一審卷㈡第260-261頁）；證人林坤蓬具結證稱：伊為南山產險員工，有陪同陳致成到庭調解，當時調解條件就是包含強制險可申請之醫療費用，南山產險只會找與系爭事故相關的保險人分攤，上訴人於調解時也沒有談到強制險要依比例申請，且依現行法是不可能向各保險人依肇事比例申請，和解金額36萬元已經給付完畢等語（一審卷㈡第321-324頁）。堪認上訴人與陳致成成立調解時，亦無表明調解金額僅限於30％之強制險醫療給付。是上訴人主張其得依肇事比例分別向各被保險人之保險人申請強制險醫療給付，顯有誤解。
　⒉參上訴人與陳致成成立調解時，約定「相對人（即陳致成）願給付聲請人（即上訴人）新台幣（下同）參拾陸萬元。上開金額包括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規定之醫療給付，但不包含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規定之失能給付。」等語；又上訴人已自陳致成取得6萬元，並經南山產險撥付30萬元乙節，有前開調解筆錄、南山產險理賠服務部112年12月11日南山（理）字第112308號函可參（一審卷㈠第229-243頁）。堪認上訴人得請求之強制險醫療費用給付（即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27條第1項第1款所定給付）已經清償完畢，上開清償結果，依民法第274條規定，對於被上訴人之被保險人郭家豪亦生清償效果。則因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保險人所給付之保險金，係被保險人繳交保費所生，性質上屬於被保險人賠償責任之承擔或轉嫁，上開強制險醫療費用給付既已清償完畢，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31條第1項規定，上訴人就強制險醫療費用給付項目，不問是否已經向南山產險申請，均不得再向其他債務人（即郭家豪）之保險人請求給付。至於上訴人、郭家豪調解筆錄約定「上開金額不包括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規定之給付，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規定之各項給付則由聲請人另行請求」等語，僅表明郭家豪所為給付未包含強制險醫療費用給付，惟上訴人是否能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保險契約再向保險人請求強制險醫療費用給付，仍應回歸上開條文規定，故前揭調解筆錄約定內容亦無礙於上開認定結果。
　㈣據此，上訴人請求甲機車之保險人即被上訴人復為強制險醫療費用給付（含①醫療費用132,080元、②膳食費用1,080元、③醫療材費用20,000元、④接送費用9,605元、⑤看護費用36,000元，並以70％計算），已乏依據。
八、綜上所述，上訴人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相關規定、保險契約，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42,091元及自112年3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為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及證據調查，經本院審酌後，均與本案之判斷不生影響，爰毋庸一一審酌論列。另言詞辯論終結後所提書狀，本院依法不得審酌，併予說明。
十、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115年3月31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楊國精
　　　　　　　　　　　　　　　　　　　法　官　李莉玲
　　　　　　　　　　　　　　　　　　　法　官　劉玉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華民國115年3月31日
　　　　　　　　　　　　　　　　　　　書記官　康綠株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保險簡上字第1號

上  訴  人  何定軒  



訴訟代理人  王莉淇  

被  上訴人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鎮球  

訴訟代理人  鄭如妙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7月15

日本院員林簡易庭113年度員保險簡字第1號第一審判決 提起上

訴，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

    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

    款定有明文，上開規定於簡易事件第二審訴訟程序亦有準用

    。經查：上訴人原上訴聲明：原判決廢棄；被上訴人應給付

    上訴人新臺幣（下同）199,647元，及自民國112年3月7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12％計算之利息（見二審卷㈠第88頁）。

    嗣迭經變更，最終聲明為：原判決廢棄；被上訴人應給付上

    訴人142,091元，及自112年3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1

    0％計算之利息（見二審卷㈡第391頁）。經核上訴人前開變更

    ，合於首揭規定，先予說明。

二、上訴人主張略以：

　㈠上訴人於111年2月27日16時40分許，乘坐訴外人郭家豪（下

    稱姓名）騎乘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甲

    機車），行經彰化縣○○鎮○○巷00號時，與訴外人陳致成（下

    稱姓名）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車輛（下稱乙汽車）發

    生碰撞，造成上訴人受有右側髖部脫臼、左側足部第三、第

    四及第五蹠骨骨折、門牙斷裂、下巴擦傷、左膝擦傷、手部

    擦傷等傷害（下稱系爭傷害，上開車禍事故下稱系爭事故）

    。郭家豪、陳致成屬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條款第18條規定共同

    肇事責任人，就系爭事故郭家豪應負70％肇事責任、陳致成

    應負30％肇事責任。

　㈡上訴人分別於112年1月4日、112年2月17日與陳致成、郭家豪

    依肇事責任比例成立調解，上訴人前向乙汽車之強制險之承

    保人即南山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南山產險）請求強

    制險醫療費用給付，然該部分保險給付僅屬陳致成應負擔之

    30％肇事責任範圍，上訴人仍得就醫療費用給付保險金，依

    郭家豪應負擔之70％肇事責任範圍，向甲機車之強制險保險

    人即被上訴人請求給付。上訴人經核算結果，已支出下列費

    用：①醫療費用132,230元、②看護費36,000元、③交通費9,60

    5元、④膳食費1,080元、⑤醫療器材費20,000元，於二審就影

    印、訴訟費用等均不再請求，再就醫療費用為核算，最終請

    求下列費用：①醫療費用132,080元、②膳食費用1,080元、③

    醫療材費用20,000元、④接送費用9,605元、⑤看護費用36,00

    0元，以郭家豪應負擔肇事責任70％計算，請求金額為142,09

    1元等語。爰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相關規定、被上訴人承

    保之保險契約（下稱保險契約）為本件請求，並於一審聲明

    ：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99,647元，及自112年3月7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2％計算之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假執行。

三、被上訴人抗辯略以：

　  郭家豪、陳致成為共同肇事人，甲機車、乙汽車之強制險分

    別由被上訴人、南山產險所承保，故被上訴人依法與南山產

    險為連帶責任，並無分別依肇事責任比例給付醫療費用給付

    保險金之理；且醫療費用給付項目需依給付標準第2條規定

    ，且有給付金額上限，並非上訴人所有醫療費用支出均應給

    付；再就系爭事故所得申請之醫療費用給付項目，因上訴人

    已與陳致成達成和解，並約定和解金額已包括醫療費用，依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31條規定，上訴人已不得對被上訴人

    再為請求等語。

四、原審斟酌兩造之攻擊、防禦方法後，判決：上訴人之訴及假

    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原判

    決廢棄；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42,091元，及自112年3月1

    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答

    辯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五、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上訴人於111年2月27日16時40分許，乘坐郭家豪騎乘之甲機

    車發生系爭事故，造成上訴人受有系爭傷害。

　㈡系爭事故由郭家豪、陳致成負肇事責任。

　㈢上訴人關於系爭事故於112年度彰司交附民移調字第1號損害賠償事件，在112年1月4日與陳致成成立調解，調解內容為如下：「一、相對人（即陳致成）願給付聲請人（即上訴人）新台幣（下同）參拾陸萬元。上開金額包括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規定之醫療給付，但不包含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規定之失能給付。給付方式：當場給付陸萬元，並經聲請人代理人點收無訛。餘額參拾萬元，於民國112年3月3日前給付完畢。並同意匯入聲請人所指定之合作金庫銀行彰營分行...（略）帳戶中。二、相對人同意自行負擔車輛損失（即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三、兩造本件其餘民事請求權均拋棄，並互不追討對造相關刑事責任...（略）」。

　㈣上訴人關於系爭事故於112年度彰司交附民移調字第5號損害賠償事件，在112年2月17日與郭家豪成立調解，調解內容為如下：「一、相對人（即郭家豪）願給付聲請人（即上訴人）新台幣（下同）貳拾伍萬元。上開金額不包括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規定之給付，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規定之各項給付則由聲請人另行請求。給付方式：於112年2月18日前給付伍萬元，餘額貳拾萬元自112年3月起按月於每月8日前給付伍仟元整至清償完畢止。上開金額如一期遲誤給付，視為全部到期。並同意匯入聲請人所指定之合作金庫銀行彰營分行...（略）帳戶中。二、相對人同意自行負擔體傷及車輛損失（即車牌號碼000-0000）。三、聲請人其餘民事請求權均拋棄，並不追究相對人相關刑事責任...（略）」。

　㈤被上訴人承保郭家豪騎乘之甲機車之強制責任保險，南山產

    險承保陳致成駕駛之乙汽車之強制責任保險。

　㈥上訴人有向南山產險申請保險理賠360,000元，經南山產險於

    112年2月13日給付強制險理賠金76,981元（包含：病房費用

    ：9,000元、膳食費用：1,080元、輔助器材費用：2萬元、

    醫療費用、診斷證明書費用：8,801元、接送費用2,100元、

    看護費用：36,000元，共計76,981元）、第三人責任險理賠

    金223,019元至上訴人指定帳戶。

　㈦被上訴人有因系爭事故分擔強制保險理賠金53,886元。

　㈧上訴人有於112年2月24日向被上訴人申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

    給付，經被上訴人拒絕給付。

　㈨上訴人因系爭事故，於111年2月27日至111年6月7日向秀傳醫

    院支出醫療費用等共219,976元。

六、爭點：

　　上訴人依強制汽車保險法相關規定、保險契約，請求被上訴

    人給付①醫療費用132,080元、②看護費用36,000元、③交通費

    用9,605元、④膳食費用1,080元、⑤醫療器材費用20,000元，

    上開費用合計之70％，有無理由？

七、本院之判斷：

　㈠上開不爭執事項㈠至㈨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二審卷㈠第90-92頁

    、卷㈡第392-394頁），且有彰化縣警察局鹿港分局函覆系爭

    事故資料、本院調解筆錄、南山產險理賠明細通知、南山產

    險112年12月11日南山（理）字第112308號函暨相關資料、1

    14年4月14日南山（理）字第114044號函、國泰產險強制車

    險賠案簽結內容表、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秀傳紀念醫院收據證

    明可參（一審卷㈠第203-228、17-18、187-188、183-185、2

    29-243、355-359、91頁，二審卷㈠第385-387頁），並經本

    院調取112年度彰司交附民移調字第1、5號調解卷宗核閱無

    誤，首堪認定為真實。

　㈡按保險人於被保險汽車發生汽車交通事故時，依本法規定對

    請求權人負保險給付之責；本保險之給付項目如下：一、傷

    害醫療費用給付。二、失能給付。三、死亡給付；前項給付

    項目之等級、金額及審核等事項之標準，由主管機關會同中

    央交通主管機關視社會及經濟實際情況定之，強制汽車責任

    保險法第25條第1項、第27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上

    開醫療費用係指急救費用、診療費用【包含病房費差額、掛

    號費、診斷證明書費、膳食費、自行負擔之義肢器材及裝置

    費、義齒或義眼器材及裝置費用，及其他經醫師認為治療上

    必要之醫療材料（含輔助器材費用）】、接送費用、看護費

    用，其中診療費用，其限額如下：自行負擔之病房差額費用

    ：每日以1,500元為限，膳食費：每日以180元為限，義齒器

    材及裝置費：每缺損一齒以1萬元為限，合計以5萬元為限，

    非全民健康保險法所規定給付範圍之醫療材料（含輔助器材

    費用）及非具積極治療性之裝具：以2萬元為限，接送費用

    以2萬元為限，看護費用：每日以1,200元為限，不得逾30日

    ，給付標準第2條第2、3項亦可參照。次按被保險汽車發生

    汽車交通事故，被保險人已為一部之賠償者，保險人僅於本

    法規定之保險金額扣除該賠償金額之餘額範圍內，負給付責

    任。但請求權人與被保險人約定不得扣除者，從其約定，強

    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3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另數人負同一債

    務，明示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為連帶債務；

    因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為清償、代物清償、提存、抵銷或混

    同而債務消滅者，他債務人亦同免其責任，民法第272條第1

    項、第274條亦有明文。

　㈢經查：

　⒈上訴人執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條款第18條規定，主張其得依陳

    致成、郭家豪各肇事責任比例即30％、70％，向各保險人請求

    醫療費用給付等語。然參以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條款第18條已

    明文「事故汽車全部為被保險汽車者，請求權人得請求各應

    負給付義務之保險公司連帶為保險給付。」等語（一審卷㈠

    第59頁），且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36條亦有相同規定。自

    上開法文，可認甲機車、乙汽車之各保險人就系爭事故，應

    負連帶給付保險金責任，並無依被保險人肇事責任比例分別

    計算後，再行給付保險金之可能，上訴人對於上開條款解釋

    ，容有誤解。且證人陳錫澄於一審證稱：伊為系爭事故之調

    解委員，強制險都是一次請求全部，原則上不會分開請求，

    依其調解經驗，並無區分不同保險人依比例申請強制險的等

    語（一審卷㈡第260-261頁）；證人林坤蓬具結證稱：伊為南

    山產險員工，有陪同陳致成到庭調解，當時調解條件就是包

    含強制險可申請之醫療費用，南山產險只會找與系爭事故相

    關的保險人分攤，上訴人於調解時也沒有談到強制險要依比

    例申請，且依現行法是不可能向各保險人依肇事比例申請，

    和解金額36萬元已經給付完畢等語（一審卷㈡第321-324頁）

    。堪認上訴人與陳致成成立調解時，亦無表明調解金額僅限

    於30％之強制險醫療給付。是上訴人主張其得依肇事比例分

    別向各被保險人之保險人申請強制險醫療給付，顯有誤解。

　⒉參上訴人與陳致成成立調解時，約定「相對人（即陳致成）

    願給付聲請人（即上訴人）新台幣（下同）參拾陸萬元。上

    開金額包括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規定之醫療給付，但不包含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規定之失能給付。」等語；又上訴人已

    自陳致成取得6萬元，並經南山產險撥付30萬元乙節，有前

    開調解筆錄、南山產險理賠服務部112年12月11日南山（理

    ）字第112308號函可參（一審卷㈠第229-243頁）。堪認上訴

    人得請求之強制險醫療費用給付（即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27條第1項第1款所定給付）已經清償完畢，上開清償結果，

    依民法第274條規定，對於被上訴人之被保險人郭家豪亦生

    清償效果。則因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保險人所給付之保險金

    ，係被保險人繳交保費所生，性質上屬於被保險人賠償責任

    之承擔或轉嫁，上開強制險醫療費用給付既已清償完畢，依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31條第1項規定，上訴人就強制險醫

    療費用給付項目，不問是否已經向南山產險申請，均不得再

    向其他債務人（即郭家豪）之保險人請求給付。至於上訴人

    、郭家豪調解筆錄約定「上開金額不包括強制汽車責任保險

    法規定之給付，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規定之各項給付則由聲

    請人另行請求」等語，僅表明郭家豪所為給付未包含強制險

    醫療費用給付，惟上訴人是否能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保

    險契約再向保險人請求強制險醫療費用給付，仍應回歸上開

    條文規定，故前揭調解筆錄約定內容亦無礙於上開認定結果

    。

　㈣據此，上訴人請求甲機車之保險人即被上訴人復為強制險醫

    療費用給付（含①醫療費用132,080元、②膳食費用1,080元、

    ③醫療材費用20,000元、④接送費用9,605元、⑤看護費用36,0

    00元，並以70％計算），已乏依據。

八、綜上所述，上訴人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相關規定、保險契

    約，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42,091元及自112年3月15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

    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

    判決不當，求為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及證據調查，經本院

    審酌後，均與本案之判斷不生影響，爰毋庸一一審酌論列。

    另言詞辯論終結後所提書狀，本院依法不得審酌，併予說明

    。

十、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

    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115年3月31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楊國精

　　　　　　　　　　　　　　　　　　　法　官　李莉玲

　　　　　　　　　　　　　　　　　　　法　官　劉玉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華民國115年3月31日

　　　　　　　　　　　　　　　　　　　書記官　康綠株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保險簡上字第1號

上  訴  人  何定軒  



訴訟代理人  王莉淇  

被  上訴人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鎮球  

訴訟代理人  鄭如妙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7月15日本院員林簡易庭113年度員保險簡字第1號第一審判決 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上開規定於簡易事件第二審訴訟程序亦有準用。經查：上訴人原上訴聲明：原判決廢棄；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下同）199,647元，及自民國112年3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12％計算之利息（見二審卷㈠第88頁）。嗣迭經變更，最終聲明為：原判決廢棄；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42,091元，及自112年3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見二審卷㈡第391頁）。經核上訴人前開變更，合於首揭規定，先予說明。

二、上訴人主張略以：

　㈠上訴人於111年2月27日16時40分許，乘坐訴外人郭家豪（下稱姓名）騎乘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甲機車），行經彰化縣○○鎮○○巷00號時，與訴外人陳致成（下稱姓名）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車輛（下稱乙汽車）發生碰撞，造成上訴人受有右側髖部脫臼、左側足部第三、第四及第五蹠骨骨折、門牙斷裂、下巴擦傷、左膝擦傷、手部擦傷等傷害（下稱系爭傷害，上開車禍事故下稱系爭事故）。郭家豪、陳致成屬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條款第18條規定共同肇事責任人，就系爭事故郭家豪應負70％肇事責任、陳致成應負30％肇事責任。

　㈡上訴人分別於112年1月4日、112年2月17日與陳致成、郭家豪依肇事責任比例成立調解，上訴人前向乙汽車之強制險之承保人即南山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南山產險）請求強制險醫療費用給付，然該部分保險給付僅屬陳致成應負擔之30％肇事責任範圍，上訴人仍得就醫療費用給付保險金，依郭家豪應負擔之70％肇事責任範圍，向甲機車之強制險保險人即被上訴人請求給付。上訴人經核算結果，已支出下列費用：①醫療費用132,230元、②看護費36,000元、③交通費9,605元、④膳食費1,080元、⑤醫療器材費20,000元，於二審就影印、訴訟費用等均不再請求，再就醫療費用為核算，最終請求下列費用：①醫療費用132,080元、②膳食費用1,080元、③醫療材費用20,000元、④接送費用9,605元、⑤看護費用36,000元，以郭家豪應負擔肇事責任70％計算，請求金額為142,091元等語。爰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相關規定、被上訴人承保之保險契約（下稱保險契約）為本件請求，並於一審聲明：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99,647元，及自112年3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2％計算之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上訴人抗辯略以：

　  郭家豪、陳致成為共同肇事人，甲機車、乙汽車之強制險分別由被上訴人、南山產險所承保，故被上訴人依法與南山產險為連帶責任，並無分別依肇事責任比例給付醫療費用給付保險金之理；且醫療費用給付項目需依給付標準第2條規定，且有給付金額上限，並非上訴人所有醫療費用支出均應給付；再就系爭事故所得申請之醫療費用給付項目，因上訴人已與陳致成達成和解，並約定和解金額已包括醫療費用，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31條規定，上訴人已不得對被上訴人再為請求等語。

四、原審斟酌兩造之攻擊、防禦方法後，判決：上訴人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原判決廢棄；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42,091元，及自112年3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答辯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五、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上訴人於111年2月27日16時40分許，乘坐郭家豪騎乘之甲機車發生系爭事故，造成上訴人受有系爭傷害。

　㈡系爭事故由郭家豪、陳致成負肇事責任。

　㈢上訴人關於系爭事故於112年度彰司交附民移調字第1號損害賠償事件，在112年1月4日與陳致成成立調解，調解內容為如下：「一、相對人（即陳致成）願給付聲請人（即上訴人）新台幣（下同）參拾陸萬元。上開金額包括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規定之醫療給付，但不包含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規定之失能給付。給付方式：當場給付陸萬元，並經聲請人代理人點收無訛。餘額參拾萬元，於民國112年3月3日前給付完畢。並同意匯入聲請人所指定之合作金庫銀行彰營分行...（略）帳戶中。二、相對人同意自行負擔車輛損失（即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三、兩造本件其餘民事請求權均拋棄，並互不追討對造相關刑事責任...（略）」。

　㈣上訴人關於系爭事故於112年度彰司交附民移調字第5號損害賠償事件，在112年2月17日與郭家豪成立調解，調解內容為如下：「一、相對人（即郭家豪）願給付聲請人（即上訴人）新台幣（下同）貳拾伍萬元。上開金額不包括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規定之給付，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規定之各項給付則由聲請人另行請求。給付方式：於112年2月18日前給付伍萬元，餘額貳拾萬元自112年3月起按月於每月8日前給付伍仟元整至清償完畢止。上開金額如一期遲誤給付，視為全部到期。並同意匯入聲請人所指定之合作金庫銀行彰營分行...（略）帳戶中。二、相對人同意自行負擔體傷及車輛損失（即車牌號碼000-0000）。三、聲請人其餘民事請求權均拋棄，並不追究相對人相關刑事責任...（略）」。

　㈤被上訴人承保郭家豪騎乘之甲機車之強制責任保險，南山產險承保陳致成駕駛之乙汽車之強制責任保險。

　㈥上訴人有向南山產險申請保險理賠360,000元，經南山產險於112年2月13日給付強制險理賠金76,981元（包含：病房費用：9,000元、膳食費用：1,080元、輔助器材費用：2萬元、醫療費用、診斷證明書費用：8,801元、接送費用2,100元、看護費用：36,000元，共計76,981元）、第三人責任險理賠金223,019元至上訴人指定帳戶。

　㈦被上訴人有因系爭事故分擔強制保險理賠金53,886元。

　㈧上訴人有於112年2月24日向被上訴人申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給付，經被上訴人拒絕給付。

　㈨上訴人因系爭事故，於111年2月27日至111年6月7日向秀傳醫院支出醫療費用等共219,976元。

六、爭點：

　　上訴人依強制汽車保險法相關規定、保險契約，請求被上訴人給付①醫療費用132,080元、②看護費用36,000元、③交通費用9,605元、④膳食費用1,080元、⑤醫療器材費用20,000元，上開費用合計之70％，有無理由？

七、本院之判斷：

　㈠上開不爭執事項㈠至㈨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二審卷㈠第90-92頁、卷㈡第392-394頁），且有彰化縣警察局鹿港分局函覆系爭事故資料、本院調解筆錄、南山產險理賠明細通知、南山產險112年12月11日南山（理）字第112308號函暨相關資料、114年4月14日南山（理）字第114044號函、國泰產險強制車險賠案簽結內容表、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秀傳紀念醫院收據證明可參（一審卷㈠第203-228、17-18、187-188、183-185、229-243、355-359、91頁，二審卷㈠第385-387頁），並經本院調取112年度彰司交附民移調字第1、5號調解卷宗核閱無誤，首堪認定為真實。

　㈡按保險人於被保險汽車發生汽車交通事故時，依本法規定對請求權人負保險給付之責；本保險之給付項目如下：一、傷害醫療費用給付。二、失能給付。三、死亡給付；前項給付項目之等級、金額及審核等事項之標準，由主管機關會同中央交通主管機關視社會及經濟實際情況定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25條第1項、第27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上開醫療費用係指急救費用、診療費用【包含病房費差額、掛號費、診斷證明書費、膳食費、自行負擔之義肢器材及裝置費、義齒或義眼器材及裝置費用，及其他經醫師認為治療上必要之醫療材料（含輔助器材費用）】、接送費用、看護費用，其中診療費用，其限額如下：自行負擔之病房差額費用：每日以1,500元為限，膳食費：每日以180元為限，義齒器材及裝置費：每缺損一齒以1萬元為限，合計以5萬元為限，非全民健康保險法所規定給付範圍之醫療材料（含輔助器材費用）及非具積極治療性之裝具：以2萬元為限，接送費用以2萬元為限，看護費用：每日以1,200元為限，不得逾30日，給付標準第2條第2、3項亦可參照。次按被保險汽車發生汽車交通事故，被保險人已為一部之賠償者，保險人僅於本法規定之保險金額扣除該賠償金額之餘額範圍內，負給付責任。但請求權人與被保險人約定不得扣除者，從其約定，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3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另數人負同一債務，明示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為連帶債務；因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為清償、代物清償、提存、抵銷或混同而債務消滅者，他債務人亦同免其責任，民法第272條第1項、第274條亦有明文。

　㈢經查：

　⒈上訴人執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條款第18條規定，主張其得依陳致成、郭家豪各肇事責任比例即30％、70％，向各保險人請求醫療費用給付等語。然參以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條款第18條已明文「事故汽車全部為被保險汽車者，請求權人得請求各應負給付義務之保險公司連帶為保險給付。」等語（一審卷㈠第59頁），且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36條亦有相同規定。自上開法文，可認甲機車、乙汽車之各保險人就系爭事故，應負連帶給付保險金責任，並無依被保險人肇事責任比例分別計算後，再行給付保險金之可能，上訴人對於上開條款解釋，容有誤解。且證人陳錫澄於一審證稱：伊為系爭事故之調解委員，強制險都是一次請求全部，原則上不會分開請求，依其調解經驗，並無區分不同保險人依比例申請強制險的等語（一審卷㈡第260-261頁）；證人林坤蓬具結證稱：伊為南山產險員工，有陪同陳致成到庭調解，當時調解條件就是包含強制險可申請之醫療費用，南山產險只會找與系爭事故相關的保險人分攤，上訴人於調解時也沒有談到強制險要依比例申請，且依現行法是不可能向各保險人依肇事比例申請，和解金額36萬元已經給付完畢等語（一審卷㈡第321-324頁）。堪認上訴人與陳致成成立調解時，亦無表明調解金額僅限於30％之強制險醫療給付。是上訴人主張其得依肇事比例分別向各被保險人之保險人申請強制險醫療給付，顯有誤解。

　⒉參上訴人與陳致成成立調解時，約定「相對人（即陳致成）願給付聲請人（即上訴人）新台幣（下同）參拾陸萬元。上開金額包括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規定之醫療給付，但不包含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規定之失能給付。」等語；又上訴人已自陳致成取得6萬元，並經南山產險撥付30萬元乙節，有前開調解筆錄、南山產險理賠服務部112年12月11日南山（理）字第112308號函可參（一審卷㈠第229-243頁）。堪認上訴人得請求之強制險醫療費用給付（即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27條第1項第1款所定給付）已經清償完畢，上開清償結果，依民法第274條規定，對於被上訴人之被保險人郭家豪亦生清償效果。則因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保險人所給付之保險金，係被保險人繳交保費所生，性質上屬於被保險人賠償責任之承擔或轉嫁，上開強制險醫療費用給付既已清償完畢，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31條第1項規定，上訴人就強制險醫療費用給付項目，不問是否已經向南山產險申請，均不得再向其他債務人（即郭家豪）之保險人請求給付。至於上訴人、郭家豪調解筆錄約定「上開金額不包括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規定之給付，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規定之各項給付則由聲請人另行請求」等語，僅表明郭家豪所為給付未包含強制險醫療費用給付，惟上訴人是否能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保險契約再向保險人請求強制險醫療費用給付，仍應回歸上開條文規定，故前揭調解筆錄約定內容亦無礙於上開認定結果。

　㈣據此，上訴人請求甲機車之保險人即被上訴人復為強制險醫療費用給付（含①醫療費用132,080元、②膳食費用1,080元、③醫療材費用20,000元、④接送費用9,605元、⑤看護費用36,000元，並以70％計算），已乏依據。

八、綜上所述，上訴人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相關規定、保險契約，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42,091元及自112年3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為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及證據調查，經本院審酌後，均與本案之判斷不生影響，爰毋庸一一審酌論列。另言詞辯論終結後所提書狀，本院依法不得審酌，併予說明。

十、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115年3月31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楊國精

　　　　　　　　　　　　　　　　　　　法　官　李莉玲

　　　　　　　　　　　　　　　　　　　法　官　劉玉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華民國115年3月31日

　　　　　　　　　　　　　　　　　　　書記官　康綠株



　　　

　　　

　　　



　　　





